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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立法會《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草案》委員會： 
 
本商會（香港專業地產顧問商會）十分同意規管一手樓物業銷售的建議法例內容

及其方向，為了進一步保障消費者，本會有以下補充： 
 
(1) 只以實用面積是唯一清晰反映到購買樓花的消費者可以得到多少實用面積

的方案，正因此亦可以減少到因「發水」而引起的不公平。 

(2) 我們要強調實用面積即使用在二手市場上亦是十分可行的，本商會大部份

成員已經在 2009 年 12 月 4 日在網上、門面、傳單及公關上已加上實用面

積的資料，而得到的回應十分受消費者歡迎，正因為地產代理條例在十多

年前早已規定了地產代理要提供物業的基本資料，即「開門七件事」，其中

亦包括了實用面積，因此地產代理不會因二手市場推行實用面積而令成本

增加太多的。 

(3) 當然，二手市場是否全面只用實用面積去銷售應在乎二手小業主的接受程

度，因為小業主並不是法例要規限的對象，我們應關心他們接受改變的程

度來作時間表。 

(4) 我們十分關心也不同意樓花銷售有「預留」的空間，因為預留銷售是未必

令到消費者有足夠時間去消化價單的價格，而銷售過程亦未必清晰令買家

及時知道，如果容許預留方式的話，可能令一手銷售的規管名存實亡，武

功被廢！ 

(5) 我們認為無論樓花發售或預售，要保障到消費者有三個關鍵： 
i. 價單公佈後最少三天才發售； 
ii. 一定要清楚了解發售時購買的先後安排； 
iii. 發售中應實時上網令成交公開透明； 
這些都是技術上絕對做到的關鍵，必須堅持。 

(6) 樓花的買家在現實中是沒有代表他的地產代理的，現在經營樓花的地產代

理其實是代表發展商，這點建議書是沒有關注的。 

(7) 本會認為無論一手或者是二手的物業，政府也應提供「中央資料庫」去查

冊所有物業資料，我們深信讓消費者擁有第一身及第一手的物業資料的權

利，才是最中立及最保障消費者的方向。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與本商會前會長(2005-2011)及秘書長汪敦敬聯絡，

電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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